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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 略义 表解 
華智仁波切 著  堪布索达吉 译讲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釋道淨 整理 20240708 7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释道净 慧清 圓興 
表 1：般若 八事（總 5表） 

頂禮句 頂禮文殊師利上師！ 

般

若 

法相 已經，或者能夠抵達，現證諸法離戲智慧的無住涅槃。 

事相 證悟大乘三聖道（見道、修道、無學道）一切萬法無有自性的部分。 

名

稱

分

類 

自性般若

(基般若) 

法相 現量證悟諸法離戲智慧的對境。 

界限 大乘三聖道（見道、修道、無學道）。 

經典般若 
法相 

以詮釋基道果般若為主的經論，也即以所宣說的名稱、詞句以及文

字，而顯現的種種有表色。 

界限 未入道至最後有際。 

道般若 

法相 能夠抵達現證一切萬法離戲智慧的無住涅槃之法。 

事相 以見道、修道、無學道三道為主的五道。 

界限 
真實的角度，大乘聖道開始； 

假立的角度，資糧道、加行道開始。 

果般若 

法相 徹底現證一切萬法離戲的究竟無住涅槃智慧。 

事相 佛地的如幻智慧。 

界限 佛地。 

真偽的

差別 

真實般若 基般若  果般若 陳那論師所說的“智慧度無二，彼慧即善逝。修彼

具義故，論道立彼名”的密意，也就是為了表明它

們之間的主從關係。 

假立般若  經典般若  

真假兼備 道般若 

作為經典般若的《現觀莊嚴論》，是以三智、四加行和法身果八事，以及八事所分細的七十義來

闡釋般若的。 

八
事 

三

智 

遍智 

[一切相智] 

法相 能於一剎那間，現見諸法一切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的智慧。 

事相 兩種。 界限 佛位。 

道智 

[道相智] 

法相 
了知三道無有自性，並依靠圓滿、成熟和修煉的方式，來現證空

性的有學道智慧。 

事相 三種。 界限 大乘五道。 

基智 

[一切智] 

法相 現證一切萬法補特伽羅人我空性的片面智慧。 

事相 兩種。 界限 小乘五道。 

四
加
行 

正等加行 

[圓滿現觀一
切相加行] 

法相 
為了使三智所證獲得自在，而總攝無生三（智）進行修習的菩薩
瑜伽。 

事相 二十種。 界限 小資糧道，至十地最後有際，無間道。 

頂加行 
法相 

依靠正等加行，總攝無生三（智）進行修習而獲得自在的菩薩瑜
伽。 

事相 七種。 界限 暖位，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次第加行 

[漸次加行] 

法相 
為了使與三智識相同時生起的證悟獲得穩固，而次第修習三智之
相的菩薩瑜伽。 

事相 十三種。 界限 
漸悟者，以聞思為主，從資糧道開始；
修行者，從暖位開始，至最後有際之
前（不包括最後有際，無間道。）。 

剎那加行 
法相 次第修習三智的菩薩瑜伽。 

事相 四種。 界限 十地的最後，無間道。 

法身 
法相 修習加行所獲得的究竟之果，也即具備眾多無漏功德。 

事相 四種。 界限 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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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七十義：遍智 道智（總 5表） 

七

十

義 

遍

智 

 

十

法 

一、發心 

法相 
以希求或者嚮往他利為因而引發，並以相應希求菩提果位為助伴

的大乘殊勝意識。 

事相 
本體，分為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兩種； 

比喻，分為二十二種。 
界限 

小資糧道， 

至佛地。 

二、教授 

法相 對於獲得大乘發心之義的方法，能夠無有錯謬地演說的能詮語。 

事相 以對境分為十種。 界限 
相似的教授，從未入道（開始；一

般的教授，從資糧道）至佛地之間。 

三、抉擇分

[ 大 乘 加 行

道]  

法相 
在大乘資糧道之後生起，為勝解行地所攝，具備五種差別法．．．[特徵]
的現觀。 

事相 四種。 界限 加行道。 

四、修行所依

[修行所依自

性住種性] 

法相 某種法界。 

事相 
根據能依之法的差別 

分十三種。 
界限 小暖位，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五、修行所緣 
法相 大乘修行人遣除增益基礎的所知[外境]。  

事相 十一種。 界限 沒有界限。 

六、修行所為 
法相 菩薩依照某種途徑而趨入修行所獲得的究竟成果。  

事相 三種。 界限 佛地。 

七、披甲修行

[披甲正行] 

法相 
依靠大乘發心，為了獲得無上菩提而修持兩種利益，並在任何一

種波羅蜜多中，都各自攝持六種波羅蜜多，從而進行修持。  

事相 三十六種。 界限 資糧道，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八、趨入修行

[趣入正行] 

法相 
依靠大乘發心，為了獲得無上菩提而修持兩種利益，並主要以修

所生慧所攝持的趨入大乘行為。  

事相 九種。 界限 暖位，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九、資糧修行

[資糧正行] 

法相 
依靠大乘發心，為了獲得無上菩提，而修持兩種利益，並能直接

產生自果大菩提。  

事相 十七種。 界限 
前面的十五種（資糧），從世第一法至

最後有際，地資糧與對治資糧在十地。 

十、定離修行

[決定出生正

行] 

法相 
依靠大乘發心，為了獲得無上菩提，修持兩種利益，最終必定會

產生遍智。 

事相 八種。 界限 十地的殊勝道。 

道
智 
 
十
一
法 

一、道智支分 
法相 以道智的因、本體以及果法中的任何一種所攝的功德。 

事相 五種。 界限 未入道，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二、弟子聲聞
道[聲聞道智

之道相智] 

法相 
以攝受所調化的聲聞種性，而令其證達聲聞道之所緣不可得．．．．．．．．．[聲聞
道所證悟的無我空性部分]的菩薩聖智。 

事相 
以對境，分為聲聞聖道、加行道的 
不可得智慧．．．．．[空性智慧]兩種。 

界限 大乘五道。 

三、獨覺道

[獨覺道智之
道相智] 

法相 
以攝受所調化的獨覺種性，令其證達獨覺道之所緣不可得．．．．．．．．．[獨覺道
所證悟的無我空性部分]的菩薩聖智。 

事相 
以對境，分為聲聞聖道、加行道的 
不可得智慧．．．．．[空性智慧]兩種。 

界限 大乘五道。 

四、大乘見道 

法相 尚未產生無漏修道之前的，證悟兩種無我的出世間智慧。 

事相 十六種忍智。 界限 
獲得見道的當下， 

至修道即將生起之際。 

五、修道功用

[大乘修道作
用] 

法相 修道成果的功德。 

事相 六種。 界限 
獲得修道的第二剎那， 
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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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七十義：道智 基智（總 5表） 

七

十

義 

道

智 

 

十

一

法 

六、勝解修道 

法相 
堅定不移地深信母般若是三利．．[自利、他利、俱利]之源泉的有

漏修道。 

事相 二十七種。 界限 

自利勝解，二地至七地； 

俱利勝解，八地與九地； 

他利勝解，十地後得位。 

七、勝解修道功

德[勝解修道勝

利] 

法相 
佛陀以及上地菩薩，對獲得勝解修道果位的菩薩生起歡喜， 

以及宣說住於其位之功德方面的任何一種讚美、承事和稱揚。  

事相 二十七種。 界限 

自利勝解，二地至七地； 

俱利勝解，八地與九地； 

他利勝解，十地後得位。 

八、迴向修道 
法相 為了利他，將善業轉為圓滿菩提支分的有漏修道。 

事相 十二種。 界限 二地至十地。 

九、隨喜修道 
法相 對於自他所作善業生起歡喜的有漏修道。 

事相 世俗與勝義兩種有境。 界限 二地至十地。 

十、修行修道

[引發修道] 

法相 成為究竟證悟之因的無漏修道。 

事相 五種。 界限 二地至十地。 

十一、清淨修道 
法相 成為究竟所斷之因的無漏修道。  

事相 針對九種修斷，分九種。 界限 二地至十地。 

基

智 

 

九

法 

一、智不住生死

基智[由智不住

三有之道智] 

法相 
以证悟三世为无有自性的平等性之智慧，而灭除生死有边的菩

萨智慧。  

事相  界限 大乘五道。 

二、悲不住涅槃

基智[由悲不住

涅槃之道智] 

法相 以殊勝發心之力而能滅除寂滅邊的智慧。 

事相  界限 大乘五道。 

三、遠基智 

[於果般若遙遠

之一切智] 

法相 被對基道果三者的相執所束縛，而無力對治這些執著的基智。 

事相  界限 小乘五道。 

四、近基智 

[於果般若鄰近

之一切智] 

法相 證達具備殊勝之方便智慧的基位．．[諸法]無自性智慧。 

事相  界限 大乘五道。 

五、所治基智

[所治品之一切

智] 

法相 
因顛倒執著於基位．．[諸法]實相而被束縛，從而成為菩薩之所斷

的基智。 

事相  界限 小乘五道。 

六、能治基智

[能治品 一切

智] 

法相 
因證悟基位．．[諸法]無有自性，從而能夠對治於基位．．[諸法]之相執

的智慧。  

事相  界限 大乘五道。 

七、基智加行

[一切智加行] 

法相 
通過斷除對於色法等等的耽執，而能間接引發聲聞、獨覺加行

的修道。 

事相 十種。 界限 資糧道至十地。 

八、菩薩加行平

等性[一切智加

行平等性] 

法相 因修持基智加行，從而能斷除對各種外境以及有境的安立。  

事相 
十種加行各有四種，共四十

種。 
界限 資糧道至十地。 

九、基智見道

[通達聲聞住種

類之見道] 

法相 徹見遠離三十二種增益之真諦，並能間接引發小乘見道。  

事相  界限 資糧道至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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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七十義：正等加行 頂加行（總 5表） 

七
十
義 

正
等
加
行 

 
十
一
法 

一、加行相

[圓加行所修
之行相] 

法相 加行所修的對境，或者智慧差別。  

事相 一百七十三種。 界限 識相的角度，資糧道至佛地。 

二、加行[能
修諸加行] 

法相 為了獲得自在，而總攝三智進行修持的（菩薩）瑜伽。 

事相 二十種。 界限 小資糧道，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三、加行功德 
法相 因修習加行而獲得的暫時與究竟功德。 

事相 十四種。 界限 大乘資糧道，至佛地。 

四、加行過失 
法相 對加行的生起以及增上，作阻礙的魔業。 

事相 四十六種。 界限 七地以下。 

五、加行性相

[加行定相] 

法相 表示大乘加行本體或者功能的智慧。 

事相 九十一種。 界限 資糧道，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六、大乘順解
脫分 

法相 
能夠利益遠離（痛苦）之殊勝法，但其體性尚不屬於清淨善根位
階段的道。 

事相 五種。 界限 入道，至獲得加行道果位之間。 

七、大乘順抉
擇分 

法相 
具有緣眾生為對境的殊勝之相，並以修所生慧為主體的勝解行智
慧。 

事相 四種。 界限 暖等四位。 

八、有學不還

[有學不退轉
相] 

法相 具備不墮有寂任一邊際確定標誌的菩薩。 

事相 
分別住於加行道、 
見道、修道三種。 

界限 大乘暖位，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九、生死涅槃平等
加行[三有涅槃平

等加行] 

法相 以證悟輪涅二者無有自性，而進行修習的加行。 

事相  界限 
相似的，大乘資糧道開始； 

真實的，（三）清淨地。 

十、清淨剎
土加行 

法相 能使自己將來成佛的剎土之器情二世間都遠離過患。  

事相 兩種。 界限 相似的，大乘資糧道開始；殊勝的，(三)清淨地。 

十一、方便
善巧加行 

法相 
能了知行持方便善巧的十種對境．．．．．．．．．[十種方便善巧]是應時還是非時的
加行。 

事相 十種。 界限 
相似的，大乘資糧道開始； 
主要的，（三）清淨地。 

頂

加
行 
 
八
法 

一、暖頂加行[具足十
二相狀之頂加行] 

法相 暖位所攝的總攝修習之標誌殊勝者。  

事相 十二種。 界限 暖位。 

二、頂頂加行 

[福德增長之頂加行] 

法相 加行道頂位所攝的總攝修習之殊勝增長階段。 

事相 十六種。 界限 頂位。 

三、忍頂加行 

[堅固頂加行] 

法相 
對於三智的任何一種證悟，以及不捨眾生之利，都已獲
得堅固的頂位。 

事相 兩種堅固。 界限 忍位。 

四、世第一法頂加行

[心遍住頂加行] 

法相 對於四種菩薩隨喜發心之義，能夠一心專注而安住的頂位。  

事相  界限 世第一法位。 

五、見道頂加

行 

法相 對於見道所斷之妄念，能夠特別對治的總攝修習殊勝(三智)者。  

事相 針對四種妄念的四種對治。 界限 見道位。 

六、修道頂加

行 

法相 對於修道所斷之妄念，能夠特別對治的總攝修習殊勝(三智)者。  

事相 針對四種妄念的四種對治。 界限 修道位。 

七、無間頂加行 

[無間道之頂加行] 

法相 成為遍智親因的，總攝修習殊勝(三智)者。 

事相  界限 十地末最後有際，無間道位。 

八、應遣邪行 

法相 顛倒執著二諦之無知。 

事相 十六種。 界限 
未入道，至最後有際，無間道。 

還有一種說法，至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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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七十義：次第加行 剎那加行 果法身 事業（總 5表） 

七
十
義 

次
第
加

行
 

十
三
法 

一、佈施次第加行（二、持戒次第加行；三、
忍辱次第加行；四、精進次第加行；五、靜
慮次第加行；六、般若次第加行，五種波羅
蜜多加行也依此類推。） 

法相 
為了（三智之相）能獲得穩固，而
以修持佈施波羅蜜多所攝持的，次
第修習三智之相的菩薩瑜伽。 

事相  界限 出定 

七、隨唸佛次第加行（八、隨念法次第加行；

九、隨念僧次第加行；十、隨念戒次第加行；

十一、隨念天次第加行；十二、隨念舍次第

加行，隨念次第也依此類推。） 

法相 

為了（三智之相）能獲得穩固，而

以二諦隨唸佛陀的方式，次第修習

三智之相的菩薩瑜伽。 

事相  界限 出定 

十三、無實性智次第

加行[法無性自性漸

次加行] 

法相 
為了（三智之相）能獲得穩固，而以證達一切萬法真實

本體無有差別的方式，次第修習三智之相的菩薩瑜伽。 

事相  界限 入定 

剎
那

加
行 
 
四
法 

法相 在獲得穩固之後，而對三智諸相於一剎那間同時進行修習的菩薩瑜伽。 

一、非異熟

剎那加行 

法相 
在行持佈施等每一個學處當中，都含攝了一切無漏法，通達以本體
聚集的方式而攝持於其中的，徹底圓滿之修持，也是刻苦精勤的觀

修，達致究竟的力量所導致的。 

事相  界限 十地末最後有際，無間道位。 

二、異熟剎
那加行 

法相 

若從何時起能獲證最後有際的無間剎那——以無勤而獲的形式成
熟或者圓滿的，從法性當中所產生的無間道，也即自性中本體原本
無垢的諸無漏白淨法之自性，或者以與其不可分離的方式，而成為
其本體的般若波羅蜜多，現空雙運之空性。 

事相  界限 十地末最後有際，無間道位。 

三、無相剎
那加行 

法相 

在有學道期間，由具備佈施等所有道相的行持，而於輪涅諸法如同
夢寐般，住於現空雙運之境界，當修持達到究竟之際，則能通達清
淨染汙諸法，不存在生、滅、一、異等法相的自性。 
也就是說，所謂最後有際之剎那智慧，也即一剎那能證達上述境界
的智慧。 

事相  界限 十地末最後有際，無間道位。 

四、無二剎
那加行 

法相 

如同假如對夢境中的外境諸現象，與能夠現見彼等現象的有境——
意識進行觀察，則不能見到有什麼境與有境是異體的二相。 

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心性的顯現而已一樣。 
輪涅諸法在實相當中，也是無有能所二取，並以平等一體的方式而
存在的。 
以最後有際的一剎那智慧，就能如理如實地按照這些特性的存在方
式而現見，故稱之為“無二剎那加行”。 

事相  界限 十地末最後有際，無間道位。 

果
法
身
 
四

法 

一、自性身 
法相 法界自性清淨，所有客塵也清淨的究竟滅諦。 

事相  界限  

二、報身 
法相 於所調諸眾當中，唯於菩薩前所顯現的色身，併為化身之增上緣。 

事相  界限  

三、化身 
法相 

由報身之增上緣所產生，顯現為調服眾多清淨與不清淨眾生的色
身。 

事相 四種。 界限  

四、法身 
法相 成就佛地之究竟智慧。 

事相 二十一種無漏法。 界限  

 事業 

法相 由法身增上緣所產生的善法功德。 

事相 二十七種。 界限 
作者具有的部分，佛地； 
所作之境具有的部分， 
從未入道開始就存在。  


